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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冯进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贝勒电器有限
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基准日2015年7月31日，
我公司对浙江贝勒电器有限公司债权合计为1652.13万元），该债权由保证人浙江西维亚
进出口有限公司/章建英提供保证，由浙江贝勒电器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滨海园区滨海白榆路190号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
价方式转让给冯进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冯进弟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冯进弟
2016年1月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冯进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与林雅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浙江康翔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
截止处置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我公司对浙
江康翔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464.1
万元），该债权由保证人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 、浙江奔腾泵业有限公司 、浙江丰华标准件
制造有限公司、钱小彬提供保证。由钟金爱所有
位于瑞安市安阳街道风荷苑25幢1单元1002室
的房产、余永楷以位于瑞安市安阳街道清莲小区
的房产、刘美华所有位于安阳镇隆山东路236弄2
幢1单元402室的房产、刘美华所有位于安阳镇隆

山东路224号房产、蔡其钦所有位于瑞安市安阳
办事处万松花园8幢2单元601室的房产提供抵
押。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林雅
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
向林雅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林雅静
2016年1月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林雅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5日

（2015）绍越商初字第4578号
阮张兴：本院受理原告高祥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
初字第4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号

申请人北京一品豪格昌盛工贸有限公司遗失付款
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出票人为浙江
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一品豪格昌盛
工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汇票号码为
3130005136893903、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31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1月3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88号

姜才：本院受理原告凌建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0日下午
2：3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80号

王宁：本院受理原告李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0日下午
2：4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09号

郭水龙、李国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4月18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55号

李国钢、浙江宏欣建设有限公司、卢俊欣、黄珠华、黄
芬昏：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
月18日上午9：4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639号

蒋金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4月18日上午10：4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第4963号

潘江民、吴慧丽、陈荣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1日下午
3时45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第5371号

浙江九花新合纤有限公司、绍兴嘉禾彩印包装服
饰有限公司、马银贤、周利英：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1日下午3时15
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第5491号

绍兴圆盛铜业制造有限公司、海宁家典家具有限
公司、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王国祥、王琴娟：本院受
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1日下午
3时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第4964号

吴慧丽、陈荣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
月21日下午4时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第5241号

孙素琴、林渭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1日下
午4时15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578号

嵊州市韩氏服装服饰有限公司、韩波、钱霞文、嵊州
市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鲍军：本院受理钱苏芳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告知书、风险
及外网告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1031号

陈亮：本院受理原告周文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纪律监督卡及（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1031号民事裁定
书及（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1031-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6年5月10日上午
9时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802号

陈俊毅：本院受理原告陈时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
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779号

陈江龙：本院受理原告杨通贵与你及郑雪春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温鹿西商初字第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806号

姜雷：本院受理原告谭运生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
初字第8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643号

杨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宇鞋材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6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号

邱伟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美兰与被告邱伟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
下午14：3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145号

黄城谊、潘义：本院受理原告潘晓哲与被告黄城谊、潘
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温瓯商初字第1145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林学星、颜兰如：本院对原告王大利诉被告林学
星、颜兰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平鳌商初字第7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嘉南凤商初字第252号

吴明华：本院受理原告黄立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南凤商
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明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黄立峰借款本金300000元
及逾期利息[以3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自2014年7
月1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上述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665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306元，由被告吴明
华负担，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451号

平湖市可兴箱包厂：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宇华喷织有限
公司与被告平湖市可兴箱包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平商初字第1356号

计宇伟：本院受理原告贾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
序）、廉政监督卡、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并定于2016年5月5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蒋孟银：本院受理原告王燕飞诉被告蒋孟银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蒋孟银立即支付货款490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袁花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290号

傅佩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傅佩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透支的贷记卡本金9437.32元及利息、滞纳金。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并定于2016年5月23日13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291号

胡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胡庆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透支的贷记卡本金1398.20元及利息、滞纳金。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2016年5月23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295号

沈建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沈建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透支的贷记卡本金11700元及利息、滞纳金。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并定于2016年5月23日15时在本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294号

吴新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新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被告支付透支的贷记卡本金18967.88元及利息、滞纳
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5月23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盐沈商初字第543号

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盐沈荡南
方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沈荡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162号

鲍玲敏、余岳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乡支行与被告鲍玲敏、余岳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桐
商初字第11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湖吴埭商初字第269号

浙江长兴中欣机械有限公司、范百荣：本院受理原告
湖州庆华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长兴中欣机械有限公
司、范百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与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63号

慈溪市瀚邦玻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耀
八方玻璃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
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方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310号

沈健、沈娜：本院受理的杨慧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3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393号

朱永明、吴新琴：本院受理的费超与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
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安民催字第8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从诺五金
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
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
院于2016年1月21日依法作出了（2015）湖安民催字第8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
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1824号

应江涛、许来燕、李晓叶、华民建、吴淑燕：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
江涛、许来燕、李晓叶、华民建、吴淑燕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金婺
商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4）金婺商初字第601号

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宇傲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应驰、陈亭亭、姚美方：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
支行与被告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宇傲工贸有
限公司、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应驰、陈亭
亭、姚美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金婺商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02号

沈建华、刘秀香、关玥：本院受理原告朱肖灵与被告沈
建华、刘秀香、关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1787号

叶卫东、沈勤燕、金华市九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华森博莱服装有限公司、朱卫政、牡丹江均胜房地产
置业有限公司、鲍建胜：本院受理原告池跃进诉被告
沈勤善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被告沈勤善不服本院作出的（2015）金婺商初字第

1787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0号

杨艳阳：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
被告杨艳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0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5号

陈航：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5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3号

章兆明：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
被告章兆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3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85号

翁国金：本院受理原告陈艳飞诉被告翁国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85号民事判决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汤商初字第442号

杭州龙卓寝具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
市华丽工艺塑料包装厂诉被告杭州龙卓寝具包装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汤商初字第 442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民初字第603号

吴斌：本院受理原告卓林芝诉被告吴斌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民初字
第603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4625号

李巧勇、李润：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诉被告李巧勇、李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
义商初字第46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巧勇、
李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87207.04元及利息、
罚息和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付，从2015年10月23日起
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应扣除已还的利息40.52
元。但利息、罚息、复利的总额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84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巧
勇、李润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4622号

张彩青、刘际号：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诉被告张彩青、刘际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4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张彩青、刘际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164818.55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按合同约定计付，从
2014年10月21日起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扣除
已还的利息2229.64元。但利息、罚息、复利的总额不得
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04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彩青、刘际号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246号

李松伟：本院已经受理贾明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 5 万元并计付利
息、律师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金全忠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骆
铠铠、黄瑾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6年4月28日14时在
第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